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射线装置以及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（销售、使用）的许可-注销(Ⅳ类、Ⅴ类放射源，Ⅱ类、Ⅲ类射线装置）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射线装置以及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（销售、使用）的许可-注销(Ⅳ类、Ⅴ类放射源，Ⅱ类、Ⅲ类射线装置）

二、审批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八条；

2.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八条。

3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四条；

4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2016年第二批削减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》
三、办件类型：承诺件

四、服务对象：企业法人/事业法人
五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  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

六、许可数量限制：无限制

七、是否收费：否

八、是否有中介机构：否

九、是否存在特别程序：是，根据工作需要勘验现场

十、办理方式

现场办理：淄博市张店区西四路119号淄博市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局G015,G016窗口

受理窗口：周村区新建东路228号市民之家二楼区政务服务中心31、32号区生态环境分局窗口

    十一、咨询投诉

咨询电话：0533-2306856  0533-6433390

    投诉电话：0533-2779369

十二、办理条件

1.辐射工作单位需办理退役环评的，应当在辐射安全许可证注销前，获得退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或登记表备案回执；

2.产生放射性废气、废液、固体废物的，应当具备放射性废气、废液、固体废物处理能力或者具有可行的处理方案，或提供废放射源回收和收贮协议文件。

3.持证单位全部终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活动的，应当向原发证机关提出注销许可证申请，由原发证机关核查合格后，予以变更或者注销许可证。

十三、申请材料

1.关于辐射安全许可证注销的请示（原件，2份）；

2.辐射安全许可证注销申请表（原件，2份）；

3.原辐射安全许可证正、副本（原件，1份）；

4.办理退役环境影响登记表的，应当提供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备案回执（原件，1份）；

5.放射性原材料、放射性废物或射线装置的处理处置证明材料（原件，1份）；

6.登录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(http://rr.mee.gov.cn)进行网上申报。
十四、办理流程

申请人提交材料→窗口受理→审核→决定→办结。
                   （根据工作需要勘验现场）
